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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

廖創興企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唐晉森先生獲委任為本

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，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七日起生效。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唐晉森先生（「唐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

事以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的成員，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七日起生效。

唐晉森先生

唐晉森先生， 47歲，持有澳洲悉尼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，澳洲麥覺理大學專業會

計商科碩士學位。他是澳大利亞會計師公會、香港會計師公會、澳洲及新西蘭特

准會計師公會會員。他亦為英國特許秘書協會、澳大利亞治理學院和美國特許欺

詐審查師協會的成員。

除上述所提及外，唐先生以前未曾擔任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職位。於

本公告日，唐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層管理人員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

關連，且於本公司股份中並無擁有任何權益（按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

第XV部之定義）。唐先生與本公司訂立之服務合約，將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七日開

始直至本公司下次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為止。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，

唐先生須於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告退，若符合資格，將可膺選連任。唐先生每

年將收取董事袍金港幣 300,000元，該董事袍金乃董事會參考唐先生之職務與職責

釐定，並與本公司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收取之董事袍金一致。

除上述披露外，就唐先生之委任並無其他事項需知會本公司股東，亦無任何資料

須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51 (2)項分段而作出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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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藉此機會，歡迎唐先生成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廖創興企業有限公司

主席、董事總經理

兼行政總裁

廖烈智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三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：廖烈智先生（主席、董事總

經理兼行政總裁）、廖金輝先生（副董事總經理）、廖坤城先生（亦為廖烈忠醫生之

替代董事）及李偉雄先生；非執行董事：廖烈忠醫生及許榮泉先生；及獨立非執

行董事：鄭慕智博士、區錦源先生、馬鴻銘博士、鄭毓和先生及唐晉森先生。

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.lchi.com.hk及聯交所發放發行人資訊的專用網站

www.hkexnews.hk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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